附件2
关于赴国内高校交流学习费用等情况的说明
一、费用标准及缴纳
1.参加交流的学生，大二期间按照交流学校相关专业的学费标准缴纳学费。
赴中国海洋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为一学年6000元；赴上海海洋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为一学年5000元。交流学生应提前将相应学费缴至学费银行卡中，学校代收后统一汇至交流学校。
赴大连理工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缴纳的学费以交流学校当年各专业实际收费标准收取，由学生自行前往大连理工大学缴纳学费，无需向我校缴纳学费。
2.赴中国海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应提前办理校内退宿申请，无需缴纳我校住宿费，但需自行前往交流学校缴纳住宿费。中国海洋大学住宿费是每生每年500-1200元（根据校区和宿舍分配确定）。上海海洋大学住宿费是每生每年1200元。根据我校与大连理工大学签署的相关协议规定，赴大连理工大学交流学习的学生仍在我校住宿，需向我校缴纳住宿费。
3.书本费、往返对方学校的交通费、生活费等费用均由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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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相关说明
1.参加交流的学生，应在我校开学前按时报到注册。随后赴交流学校学习。
2.参加交流学生的奖助贷学金由我校负责评定和发放。参加交流学生应按照我校要求办理保险。交流期间，学生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仍在我校办理。门急诊、住院医疗费按我校规定享受相关医疗待遇（门诊医疗费由学生自理；急诊、住院治疗费按我校规定享受相关医疗待遇）；意外伤害所发生费用根据保险公司规定处理。
3.入选参加交流的学生，非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应积极完成交流任务，不得随意中途退出交流项目。在交流学习期间应遵守交流学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服从交流学校奖惩处罚。


